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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债权
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截至2017年7月20日，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
公司债权本金 2885 万元，利息 937.53 万元，债权本息 3822.53 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户债权由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
司以位于皋埠镇临江路 71 号的工业土地及厂房（建筑面积
17481.09 平方米，土地面积 10410.64 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曾华以位于柯桥金柯桥大道 1388 号万国中心 A 幢 10138、
10158 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 107.84 平方米，土地面积 26.92 平
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曾剑锋以位于涂山花园 12 幢 104
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96.48平方米，土地面积156.40平方米）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由绍兴县可汉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奥尼斯
特进出口有限公司，曾剑锋，曹芳，马东标，林月忠，荣明芹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

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阮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54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日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2日

（2017）浙0110民初9795号
洪国平、蒋金鲁：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洪国平、蒋金鲁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24日9时00
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804号

金建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金建峰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10月24日10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799号

楼水莲、俞永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楼水莲、俞永乐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24日9时30
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18号

马磊、芦波文：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被告马磊、芦波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118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575号

徐明：本院受理原告肖慧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长期外出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1
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169号

沈金龙、王雅娟：本院受理原告胡永强诉被告沈金
龙、王雅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11月3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302号

吴万根：原告吴阿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27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6条、第207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吴万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
吴阿生借款99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7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吴万根负
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法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诉讼费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民初字第236号

杭州荣智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千岛湖
绿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与被告夏晓华、夏发根、洪治
花、张志娟、余发林、项克文、项翠莲、夏晓武、俞全贤、蒋
琴洪、方晓波、洪虹、杨年富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依法作出（2015）杭淳民初字第236号民事裁定书。现
原告杭州千岛湖绿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对该裁定不服，
依法提起上诉。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956号

巨存：本院受理原告千微（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9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巨存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千微（杭州）科
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40元、利息4001元，并按本金240
元支付自2017年7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的逾期利息。二、被告巨存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千微（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
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若被告巨存未按期履行上述
第一、二项金钱给付义务，则原告千微（杭州）科技有限公
司有权对本案抵押物（即车牌号为冀F2289U，车辆识别
号为LBERCACB9DX416141汽车一辆（以折价、拍卖、
变卖方式所得价款在上述应付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巨存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892号

方琴：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被告方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05民初892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276号

陈九益、陈益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陈九益、陈益和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04民初7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542号

沈伟：本院受理原告谢鑫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3万
元，并按月利率2%从2017年4月11日起支付利息至付清
借款之日止。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2500元。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96号

包头市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利子：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高新区海文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包头市华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郑建功、山西商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刘利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7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5978号

夏维映、俞萍：本院受理冯雨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3156号

毛国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口支行诉奉化市碧峰塑料厂、毛国相、单平
飞、方尧法、唐小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本院定于2017年9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由王超文、徐恩琴、孙恩国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5277号

周琛、黄方：本院受理的原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周琛、黄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11月13
日9时30分在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933号

林姜凡：本院受理原告胡志承与被告林姜凡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7日上
午10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25号

尧永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镇远鞋材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
年10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31号

郭永泉：本院受理原告供玉叶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1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573号

叶本生：本院受理原告鲁益邦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8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704号

温州市意泰服饰有限公司、邓玲莉：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名流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7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债务企业名称

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目神圣实业有限公司

建德市星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传承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建新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永鸿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永森特种纸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永正废旧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万通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万通铝业有限公司

天衣轮胎有限公司

浙江中贯轴承有限公司

杭州烁宇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腾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地

杭州富阳

杭州

建德

杭州富阳

杭州富阳

杭州富阳

杭州富阳

杭州富阳

杭州富阳

兰溪

兰溪

杭州

常山

杭州

诸暨

诸暨

台州

债权本金

7185.81

1364.26

801.43

25000

1305.74

1000

4694.68

4799.93

1999.72

3,896.48

2,850.00

5,979.94

1,906.10

2,997.12

9,186.95

9,200.00

3,000.00

利息

1711.26

1893.07

317.35

1436.86

86.73

410.85

710.28

736.18

360.28

420.61

413.97

1,293.21

121.99

1,560.30

899.54

753.32

453.99

担保情况

杭州富兴纺织有限公司、王金法、潘连云、富阳区新登镇上山村工业用地，抵押物面积20967平方米。

临安市玲珑街道玲珑村商住用土地使用权，抵押物面积10182.26平方米。

饶应松、程雅仙、建德市大同镇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6943.1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0000平方米）、杭州市拱墅区运河人家7幢1单元503室（建筑面积53.29平方米）

浙江正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星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浙江文丰纸业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江街道蔡伦路3号的在建工程（抵押土地面积68924㎡，在建工程规划建筑
面积45669㎡）、春江街道蔡伦路3号的2幢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2264.03㎡（对应土地已在在建工程中一并抵押）、春江街道山建村的工业土地（土地面积97150㎡）、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造纸机器设备

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宏盛纸业有限公司名下700万元应收账款、造纸机器设备

杭州大众纸业有限公司、刘林国、杜黎安、富阳区富春街道西堤南路277-10号104室的住宅、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杭州富阳文博纸业有限公司、浙江传承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柏贵、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2250万元

浙江传承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富阳区富春街道金城路114/116/118号的商业房产抵押（抵押物面积1449.69㎡）、富阳区东洲街道泉水湾揽江苑27号的别墅抵押（面积479.81㎡）

杭州中旺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江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浙江正大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造纸机器设备、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造纸机器设备

朱健勇、吴香珍、朱健翔、兰溪市上华街道江边村的房屋建筑物二幢及一宗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面积51342.2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3048.9平方米）

朱健勇、吴香珍、朱敦基、朱红艳、浙江弘扬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兰溪市星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星盛工贸有限公司、兰溪市上华街道江边村的房屋建筑物二幢及一宗土地使用权余值抵押、兰溪市兰江街道三鑫路18号（房屋建筑面积7769.1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3235.3平方米）

浙江中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屠春夫陈慧夫妇、威海乾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威海市工业新区江苏东路北、台州路东C33号商住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8587平方米）

沈国海、浙江中贯轴承有限公司坐落于常山县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13698.6平方米）及房产（7360.19平方米）、120台机器设备、存货。

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钟浙晓、诸暨五泄度假村部分房产（房屋建筑物面积共6149.8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563平米）

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腾飞、诸暨市陶朱街道文种南路28号暨阳财富大厦地上、地下房产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28442.08平方米（地上部分），房产证附记中记载另有地下室5559.42平方米（计建筑面积），地上、地下建筑面积合计34001.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380.79平方米

浙江腾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腾飞、赵光明、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路166号五星大厦12-B2，房屋建筑物面积146.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1.2平方米；诸暨市陶朱街道文种南路28号暨阳财富大厦地上、地下房产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二抵，一抵在腾飞房产债权项下）

九鼎房地产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秀水铭苑房产抵押担保（建筑面积为5680.67平方米）、徐云飞、应春富

资产状况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未诉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已判决待执行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7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北京】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光大】银行等收购的【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7】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银行封包日）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转让或单户债权转让或分包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8】月【2】日，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
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孔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10】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3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志清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志清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周志清。周志清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志清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浙江省义乌市水仙花服饰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
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
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
计），单位为元。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周志清 13905705287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0571-87163159

2017年8月2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
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名称

浙江省义乌
市水仙花服
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5511315111

XC67625511315118

XC6762551131412112

担保合同编号

抵押合同：67625592502014091102、
676255925020140911 保证合同：
67625599915111、6762559990130911

本金余额（截止2015年12月31日24时）

3100000.00

1300000.00

2600000.00

利息余额（截止2015年12月31日24时）

49693.43

22046.09

49093.12

担保人名称

范丽娟、陈正和、陈新
民、黄芝香、浙江省义乌
市东华油墨有限公司

黄冬生、金玉莲：
截止 2017 年 6 月 23 日，你们欠陆培养

本金7,000,000元（利息从2011年10月25日
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截止
2017年6月23日暂算为9,520,000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
定，以及陆培养与钱云霄达成的《债权转让
协议》，现陆培养将他对你们所拥有的全部
债权依法转让给钱云霄，与此转让债权相
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自接到
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钱云霄履行全部还
款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陆培养：13506661957
钱云霄：13957776666

陆培养、钱云霄
2017年8月2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